附件：4
租赁资产移交确认书
甲方（出租人）：贵州贵安生态环境投资有限公司
[bookmark: _GoBack]乙方（承租人）：
鉴于主合同因租赁期满或退出而终止，双方就租赁资产的移交事宜，确认如下：
1.费用结清：乙方已结清截至___年___月___日的所有应付甲方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租金、违约金、赔偿金、水电费等。
2.资产处置与场地清理：乙方已依据主合同约定完成以下事项：
（1）已自行拆除其投资形成的所有装饰装修、构筑物及设施设备。
（2）已将租赁场地恢复至主合同及附件约定的交付状态（自然损耗除外）。
（3）已清运所有废弃物，场地干净整洁。
（4）对于无需拆除的设施，已确保其处于正常可使用状态，并已与甲方协商确定处置方案。
3.生态环境验收：双方已共同委托XX单位对租赁标的的生态环境状况进行评估，并以其出具的评估报告（报告编号：[ ]）作为验收依据，评估结果符合约定标准。
4.最终验收：经甲方现场验收，确认乙方已履行上述义务，同意接收返还的租赁资产。双方就资产返还事宜无任何争议。
自本确认书签署之日起，主合同项下的资产移交手续全部完成。甲方将按照主合同约定办理履约保证金的退还事宜。
本确认书一式陆份，甲方执肆份，乙方执贰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（以下签字页，无正文）
甲方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表）签字：

日期：___年___月___日




乙方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表）签字：

日期：___年___月___日
